
 

 

 

 

 

 

臺南市 111 年度公私立殯葬設施與 

殯葬禮儀服務業查核評鑑說明會 

授課講義 

 

 

 

 

 

 

 

 

主辦機關：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協辦單位：臺南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直轄葬儀商業同業公會 

 

 





臺南市 111年度公私立殯葬設施與殯葬禮儀服務業查核評鑑說明會 

場次表暨程序表 

 
    主辦機關：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協辦單位：臺南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直轄葬儀商業同業公會 

私立殯葬設施及殯葬禮儀服務業場次表 

111 年 3月 28 日(星期一) (農曆：2月 26 日) 下午 14:00 至 17:10 

臺南市麻豆區公所 3 樓禮堂 (地址：臺南市麻豆區忠孝路 250號) 

程序表(私立殯葬設施及殯葬禮儀服務業) 

項次 程序 主持(講)人 時間 

 報到  13:30-14:00 

一 主持人致詞 主持人 14:00-14:10 

二 評鑑計畫、流程說明及相關法

規講授 

生命事業科許博

森科長 

14:10-14:40 

三 休息  14:40-14:50 

四 殯葬評鑑項目準備指南 評鑑委員 14:50-15:50 

五 休息  15:50-16:00 

六 環保自然葬的禮儀服務與需求 評鑑委員 16:00-16:50 

七 Q&A 生命事業科許博

森科長、評鑑委

員 

16:50-17:10 

八 散會  17:10- 

 

 





 

 

 

 

 

 

 

評鑑計畫、流程說明及 

相關法規講授 
 

 

 

 

 

 

主講人：許博森科長 

講授時間：111年 3月 28日(星期一) 

                  14:10-14:40 

 

 







臺南市殯葬設施與殯
葬服務業查核評鑑及

獎勵辦法

殯葬管理條例
第38條

殯葬管理條例
第58條



一. 111年度各項評分表業於111年3月10日函請公會轉知所屬會員知悉，

並公告於本局網站「業務專區─殯葬業務─殯葬評鑑專區」。

二. 修正概要：

1.有辦勞健保之員工數（含負責人），增加「(人力派遣及協力廠商除外)」。

2.評鑑項目一、5.是否檢附當年度加入葬儀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證明文件影本？

增加「(或由公會提供當年度會員名冊)」。

3.表格名稱修正為「臺南市111年度殯葬禮儀服務業(初評)評鑑評『核』表」。

附
表
一



使用公立環保庫錢爐也可納入創新作為唷~







使用公立環保庫錢爐也可納入創新作為唷~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本局於110年3月23日函轉內政部來文，
宣導殯葬服務業於殯葬儀式所使用之鮮花、祭品或場所布置
用品，如重複使用，應充分揭露相關資訊並訂定差別價格，
俾利消費者選擇，以免爭議。

為提升本市殯葬優質服務，殯葬服務業如重複使用該等用品
時，公開重複使用物品資訊並訂定差別價格者，可納入評鑑
項目之「創新服務」，給予加分。



使用公立環保庫錢爐，可納入評鑑項目之「創新服務」，給予
加分。

為避免不必要的鋪張浪費，更使土地永續循環，符合環保趨勢，
如輔導喪家使用環保自然葬(例如：植存、海葬)，可納入評鑑
項目之「創新服務」，給予加分。

呼籲第一線處理大體之工作人員預約施打第3劑COVID-19疫苗，
並請相關工作人員完整施打2劑，以加強本市殯葬業者防疫能
力。

勢，

苗，

經營殯葬服務業之公司或商業，辦理以下事項之變更登記時，
應檢附殯葬業務主管機關(本府民政局)許可文件，再至本府經
濟發展局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或商業名稱。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或商業負責人。
所在地；設有分公司或分支機構之所在地。
增加或減少殯葬服務業營業項目。



.

.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殯葬評鑑項目準備指南 
 

 

 

 

 

 

主講人：郭慧娟委員 

講授時間：111年 3月 28日(星期一) 

                  14:5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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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服務治喪協商記錄單 

項

目 
諮 詢 內 容 與 選 項 內 容 註 記 特別需求 註 記 

臨

終

諮

詢

事

項 

臨終醫療諮詢 

急救及維生資訊諮詢 

遺囑及繼承法律諮詢 

臨終關懷技巧諮詢 

□已購生前契約 

□已立殯葬遺囑 

□口頭交代事項 

□已公證遺囑 

□已委託執行人 

 

   

家 

庭

狀

況

諮

詢 

核心治喪家人 

或儀節主祭奠者 

□配偶/伴侶 

□兒子  □女兒 

□長輩     

□兄弟姊妹 

□其他親屬 

   

經濟情況 □富裕   

□小康 

□中低收入 

□低收入戶 

   

亡

者

預

囑

事

項 

生前交代、預立遺囑 

或臨終遺願 

□宗教儀式 

□遺照   

□訃聞 

□妝容穿著 

□告別儀式 

□埋葬方式 

□祭拜方式 

□其他事項 

   

家

屬 

治

喪

需

求 

告別式型式 □一般型 

□個別化 

□宗教型 

□簡化型 

□聯合奠祭 

□其他治喪方式 

    

葬法與祭祀方式 □土葬 □晉塔 

□樹葬 □海葬 
   

整

合

意

見

作

法 

禮儀師建議事項     

綜合意見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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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甲方攜回審閱   日 

（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三日） 

甲方：               （簽章） 

乙方：               （簽章） 
 

注意事項： 

ㄧ、本契約附件一所列服務項目，應以莊嚴、簡樸為原則。 

二、本契約附件一所列服務項目、規格及附件二所列實施程序與分工 

，因各殯葬服務業者實際提供服務而有不同，請消費者與殯葬服

務業者謹慎決定。 

 

立約人                             茲為殯葬服務，經雙方合意 

 

訂立契約，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契約標的） 

本契約係由甲乙雙方訂定，由乙方提供○○○（以下稱被服務

人）之殯葬服務。 

第二條（廣告責任與自訂服務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乙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甲方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

告之內容。文宣與廣告均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乙方自訂之殯葬服務相關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第三條（服務內容、程序與分工） 

乙方依本契約所提供之殯葬服務項目、規格與價格，如附件

一。 

本契約提供之殯葬服務實施程序與分工如附件二。 

第四條（對價與付款方式） 

本契約總價款為新臺幣     元整，甲方應支付予乙方，

作為提供殯葬服務之對價。 

甲乙雙方議定簽約時，甲方繳付新臺幣      元，餘款新臺

幣      元，經雙方議定於全部服務完成時繳納。 

（消費者姓名）      （以下簡稱甲方）     

（殯葬服務業者名稱）   （以下簡稱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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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雙方議定付款方式如下：以□現金□刷卡□其他方式： 

         。 

乙方對甲方所繳納之款項，應開立發票。 

第五條（規費負擔與外加費用） 

本契約總價款不包含下列行政規費： 

１、            。 

２、            。 

３、            。 

第六條（提供服務之通知與切結） 

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時起，應即依本契約提供殯葬服務。 

乙方提供接體服務者，應填具遺體接運切結書（如附件三）

予甲方。 

第七條（同級品之替換） 

乙方於提供殯葬服務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

由，導致附件一所載之殯葬服務項目或商品無法提供時： 

□甲方得依乙方提供之選項，選擇以同級或等值之商品或服

務替代之。 

□甲方得要求乙方扣除相當於該項服務或商品之價款。退款

時，如有總價與分項總和不符者，該分項退款計算方式應

以兩者比例為之。 

第八條（契約之效力）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契約履行完成時止。 

第九條（契約之完成） 

本契約於乙方履行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並經甲方於殯葬服

務完成確認書（如附件四）上簽字確認後完成。 

第十條（未經使用部分之購回） 

附件一所載之服務項目或物品數量，於服務完成後，如有未

經使用者，甲方得退還乙方，並扣除相當於該項服務或商品

之價款。 

前項退款如有總價與分項總和不符者，該分項退款計算方式

應以兩者比例為之。 

第十一條（違約及終止契約之處理） 

乙方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經甲方催告仍未開始提供服務 

，或逾四小時未開始提供服務者，甲方得通知乙方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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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乙方無條件返還已繳付之全部價款，乙方不得異議。

甲方並得向乙方要求契約總價款     倍（不得低於二倍）之

懲罰性賠償。但無法提供服務之原因非可歸責於乙方者，不

在此限。 

乙方依本契約提供服務後，甲方終止契約者，乙方得將甲方

已繳納之價款扣除已實際提供服務之費用，剩餘價款應於契

約終止後七日內退還甲方。 

第十二條（資料保密義務） 

乙方因簽訂本契約所獲得有關甲方及被服務人之個人必要資

料，負有保密義務。 

第十三條（管轄法院） 

雙方因消費爭議發生訴訟時，同意○○○○地方法院為管轄

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十四條（契約分存） 

本契約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收執乙份，乙方不得藉故將應交

甲方收執之契約收回或留存。 
 

立契約書人： 

甲方：（消費者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乙方：（殯葬服務業者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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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 

           （甲方）與           （乙方）簽定「        殯

葬服務契約」（契約編號：第        號），今乙方已依約提供殯葬服

務，且內容與品質均合乎約定，本契約之帳款業已結清，雙方同意本

契約已完成無訛，特此確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甲方：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乙方：              （簽章） 
代表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消費者申訴流程 

 

消費者若遇有服務或禮儀相關消費問題，可以透過多種申

訴管道進行申訴，以保障自身權益。本公司除接受客戶服

務意見及申訴外，並提供各種申訴管道給消費者，多重保

障消費者權益。 

 

申訴管道一： 

            單位：○○禮儀公司(社) 

            電話：（06）000-0000 

            地址：台南市○○區○○路 00號 

 

 

 

 

申訴管道二： 

            單位：台南市政府殯葬主管單位 

            電話：（06）214-4333 

            地址：台南市南區國民路 268號 

 

 

 

 

 
申訴管道三： 

單位：台南市政府消保官         單位：臺灣台南地方法院 

電話：1950                     電話：(06)295-6566 

地址：臺南永華路二段 6號       地址：台南健康路 3段 308號 

 

調解 訴訟 



○○禮儀社客戶滿意度調查表 

 
客戶名稱〈喪家〉：             案件名稱〈亡者〉： 

服務人員：                    委託日期： 

 
一、請問您對本公司人員服務的滿意程度如何？ 
  1.服務態度的誠懇與禮貌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2.服務行為的效率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3.專業的解說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4.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二、請問您對本公司各方面的滿意度如何？ 

  1.整體形象方面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2.整體服務表現方面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3.專業服務之多元化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三、請問您對本公司殯葬服務流程的滿意程度如何？ 

  1.提供臨終關懷與悲傷輔導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2.提供創新之殯葬服務與商品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3.依據消費者之要求規劃喪禮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4.對於海葬、樹葬、花葬的接受度 

    □接受度很高    □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   □非常不能接受    

 

四、請問若將本公司與您聽聞或接觸過之其他同性質公司比較，本公司各項表現 

    比其他家為何？ 

  1.專業知識與能力 

    □優異很多    □略好   □差不多   □略差   □差很多 



  2.服務熱忱與禮節 

    □優異很多    □略好   □差不多   □略差   □差很多 

  3.案件執行效率 

    □優異很多    □略好   □差不多   □略差   □差很多 

  4.費用 

   □高出很多    □略貴   □差不多   □略便宜   □便宜很多 

 

五、若您有任何建議或批評，請惠賜寶貴意見？ 

 

 

 

 

◎您的協助與寶貴意見是我們提供更好服務的原動力，將使我們更加成長與進步；

我們會持續改善並秉持誠信及熱忱繼續服務。    謝謝您的合作！！ 

 

本公司地址： 

電話： 

傳真： 

本公司客服電話： 

客服信箱： 



 
 

客戶申訴回覆處理記錄單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時                

申訴人  
□男 

電話 
H： 
O： 
大： 

住址  
□女 

受理 
方式 親自前來 傳真 電子信箱 郵件 親友代辦             轉介 
申訴 
情形 未向其他單位申訴  有向其他單位申訴 名稱：                     
被申 
訴者 部門名稱：                  被申訴服務人員姓名：                    

申 

訴 

內 

容 

 

 

公司處
理結果  

○○禮儀社地址：台南市○○區○○路○○號 
服務電話：06-000-0000 



 

員工守則 

（一）宗旨 

①本規章的目的在建立一個愉快的工作環境，讓員工能快速融入，相處融洽。 

②任何夥伴的行動都將對其他夥伴帶來影響，因此請徹底遵守本守則，以維護團

隊精神。 

③積極、耐心、誠懇、專業、關懷、負責的態度是公司服務的精神。 

④不拖延、不抱怨、不計較是公司三不文化。有任何建設性之意見請向直屬主管 

反應。 

⑤完成家屬託付任務是應盡本分，盡心盡力服務家屬，所有工作任務的最大目標 

就是圓滿生命最後一程 

 

（二）服務規定與辦法： 

①經主管初、覆試後，進入公司時，請填寫人事資料表，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一份，相片 2 張。 

②試用期為 1 個月，試用期間內或結束後，發現不符公司規定者，仍可取消錄用。 

③試用期間如認為志趣不合，亦得申請離職。為應於 3 日前預告主管，並填妥離 

職手續。 

④行政職務其權益及工作時數保障依勞基法規定辦理，禮儀服務人員則屬責任

制，其權益則依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辦理。 

⑤上班應佩帶公司服務證，服務證是進出公司之證件，遺失補發應自費 200 元，

離職時應繳回。 

⑥上班應著公司制服，制服由公司提供，工作期間依著應整潔、乾淨。 

⑦因應工作需求，請假最遲務必在 7 天前提出，並依工作責任狀況請假排休；休

假前應將服務事項清楚交辦。 

⑧上班期間，如未有特殊情形告知卻曠職的情形，或嚴重影響服務案件，即依約

警告或取消雇用。當日曠職，視同取消當天薪資。因公外出時須向主管報備核

准，否則視同曠職。 

 

（三）應遵守事項 

①上班服務時間內不得吸煙、吃檳榔、喝酒。 

②不得吸食毒品、賭博及其他違法之行為，經發現將立即開除。 

③依公司規定確實填寫服務相關之報表與紀錄。 

④如有發生盜用、侵占公司用品或財物的情形，遭公司查獲時則在賠償完後 

    立即解僱。若情況嚴重者，除解僱外將依法追究。 



 

⑤願虛心學習並接受各項禮儀服務專業訓練。 

⑥遇任何工作困境應坦誠與主管說明，學習危機處理。 

 

（四）以上工作守則若有未盡事宜，均依公司人事管理規章及業務作

業規則處理。 

 

（五）茲就以上，本人同意「新進人員工作守則」的各項規定。 

 

（六）本守則自到職日起生效。 

 

 

 
姓名 ______________ 簽章      到 職 日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_ 日 

 

 

身  分  證  （ 正 面 ） 身  分  證  （ 反 面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殯葬人力派遣業務合作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下稱甲方) 

                         (下稱乙方) 

 

茲為有關殯葬人力業務配合之事宜，經雙方合意訂立契約，約定條款

如下，以資共同遵行: 

 

第一條  本契約係由甲乙雙方訂定，由乙方提供有關    殯葬人力  

之服務。 

第二條  本契約付款方式，由乙方於每月 15日前送帳單至甲方，甲

方於每月月底開具為期 2個月之支票給付乙方。甲方若未依

時限繳付貨項，則乙方得立即停止人力供給和服務。 

第三條  甲方應於確定服務日前提前至少 3日告知乙方，以利乙方人 

    力調度分配。 

第四條  乙方所提供之服務人員應遵守甲方公司之殯葬服務規範，違 

    反規定者視情況扣款。 

第五條  乙方提供之殯葬人力，除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外，甲方於僱

用期間，相關工作安全與責任由甲方承受。 

第六條  乙方所提供之殯葬人力，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

由，導致服務無法提供時： 

□甲方得另行尋覓其他殯葬人力或服務替代之。 

□甲方得要求乙方扣除相當於該人力服務之價款。 

第七條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契約履行完成時（為期一年） 

    止。 

第八條  乙方每次履行人力派遣服務時，甲方應於殯葬人力報到單上

簽字確認後依約付款。 



第九條  乙方若有違約情事，致損害甲方之權益時，願遵從甲方賠償

所有損害，如甲方因涉訟所繳納之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均

應由乙方負責賠償。 

第十條  乙方未依約定派遺人力，經甲方催告仍未提供人力，甲方得

通知乙方解除契約，乙方不得異議。 

第十一條  雙方因人力派遺爭議發生訴訟時，同意以台中地方法院為

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十二條  本契約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收執乙份為憑，此契約書經

甲、乙雙方簽名或用印即生效力。本約文字如有增減修正，

須經雙方蓋章方得有效。 

考核評語 是否續約 

  

主管簽章  

 

立契約書人： 

甲方：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乙方：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為使本殯葬設施事務更為完善，特別邀請您撥冗填寫此意見回饋表，內容包

含：本設施軟、硬體設施滿意度調查，以及個人基本資料。感謝您百忙之中協助

填寫，您的寶貴意見將提供未來改善的依據，將讓本殯葬設施服務事務更臻完善。

敬祝 
 
平安健康 
 
一、您覺得我們的服務設施有哪些硬體設備需要改進： 

□服務中心  □家屬休息區  □祭祀空間  □廁所 

□塔區維護  □櫃位維護    □公告欄    □園區配置公告    

改善建議：                                                           

 

二、您覺得我們的服務設施環境衛生有哪些需要改進： 

□服務中心  □家屬休息區  □祭祀空間  □廁所 

□塔區維護  □櫃位維護    □公告欄    □園區綠化區 

改善建議：                                                           

 

三、您覺得我們的服務設施有哪些指示牌不清楚需要改進： 

□服務中心  □家屬休息區  □祭祀空間  □廁所 

□塔區樓層  □櫃位區      □服務人員連絡電話   □其它 

改善建議：                                                           

 

四、您覺得我們的服務人員服務態度如何，有什麼需要改進： 

  1.服務態度的誠懇與禮貌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2.服務的效率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3.專業的解說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4.與顧客家屬之間的互動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為您服務的人員是：                                                   

改善建議：                                                           

 

五、您覺得我們的殯葬設施規費價格是否合理： 

□非常合理  □合理  □尚可  □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 



改善建議：                                                            

 

六、請問您對我們申請手續流程的滿意度如何：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改善建議：                                                            

  

七、請問您對我們服務人員提供的人文關懷服務滿意度如何：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非常差 

改善建議：                                                            

 

八、我們服務人員是否有藉機索取紅包或不當服務費： 

□有    □沒有 

答有者請說明：                                                         

 

 

 

個人基本資料 

1.個人宗教信仰： 

□佛教 □民間信仰 □天主教 □基督教 □一貫道 □回教 □其他_______    

2.教育程度：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   

 3.職業： 

□無  □軍公教人員  □服務業  □自由業  □學生   

 



 
 

消費爭議受理單及回覆處理情形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時                

申訴人  
□男 

電話 
H： 
O： 
大： 

住址  
□女 

受理 
方式 親自前來 傳真 電子信箱 郵件 親友代辦             轉介 
申訴 
情形 未向其他單位申訴  有向其他單位申訴 名稱：                     
被申 
訴者 部門名稱：                  被申訴服務人員姓名：                    

申 

訴 

內 

容 

︵ 

請 

依 

順 

序 

填 

寫 

︶ 

一、您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情： 

 

 

 

 

二、您何時向服務人員反應？服務人員是怎樣回答的： 

 

 

 

 

三、您覺得哪些是不合理的： 

 

 

 

 

四、您可以提供哪些參考的證明： 

 

您希望
我們如
何處理 

 

公司處
理結果 

  

  

 
○○禮儀公司地址：台南市○○區○○路○號 
服務電話：06-000-0000 



 

 

 

 

 

 

 

環保自然葬的禮儀服務與需求 
 

 

 

 

 

 

主講人：郭慧娟委員 

講授時間：111年 3月 28日(星期一) 

16:0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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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01-2-1110328私立殯葬設施與禮儀服務業評鑑說明會-科長簡報-0324修
	02-台南市111私立殯葬業評鑑準備指南-0323修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附件組合
	1.禮儀服務治喪協商記錄單
	2.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簡版
	3.消費者申訴流程
	4.客戶滿意度調查表
	5.客戶申訴處理情形
	10.員工守則
	15.殯葬人力派遣業務合作契約書
	16.殯葬設施使用滿意度調查表
	20.消費爭議受理單及處理紀錄表

	空白頁面



